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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
為防制環境污染、改善生活環境，以維護縣民健康、提升縣民生活品質設立基金。
二、施政重點
    1.空氣污染之防制。
    2.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
    3.環境之教育。
    4.水污染之防治。
三、組織概況
1.依據花蓮縣環境保護基金設置及收支管理運用自治條例第五條之規定：「本基金應設環境保護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主任委員1人，由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環保局局長兼任；委員5至11人由主任委員遴聘擔任，任期2年，期滿得續聘之；其均為無給職。本會為研商及推動各項污染防制（治）改善策略之執行，得設置各污染源防制（治）技術諮詢小組。該小組由本會主任委員遴聘專家學者組成，並視實際需要召集之；其均為無給職。」
2.本基金下設有各業務計畫，如圖。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依據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5)「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殊用途者，為特別收入基金」之規定，為特別收入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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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計畫：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一、基金來源
來源別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
244,040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8條第2項及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規定之收入屬之。
回收清除處理收入
8,457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26條第3項規定之收入屬之。
違規罰款收入
100
未依契約或其他規定履約所收取之懲罰性收入及違反污染防制法規定等罰款。
環保提撥收入
16,621
凡依環境教育法等規定提撥之收入屬之。
財產收入
260
本年度基金專戶存款利息。
政府撥入收入

31,320
依環保署及花東基金補助撥入之收入屬之。
合計

300,798

二、基金用途
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空氣污染防治計畫

228,839

辦理空氣污染防制業務所需經費。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210

辦理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所需經費。

環境教育計畫

22,358

辦理環境教育相關事項所需經費。

水污染防治計畫

11,996

辦理水污染防治業務所需經費。

合計

263,403

参、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1.本年度基金來源3億79萬8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3億8,635萬3千元，減少8,555萬5千元，約-22.14%，主要係政府撥入收入減少所致。
2.本年度基金用途2億6,340萬3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3億7,929萬4千元，減少1億1,589萬1千元，約-30.55%，主要係減少空氣污染防制計畫、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環境教育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計畫經費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3,739萬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賸餘705萬9千
元，增加3,033萬6千元，約429.75%，備供以後年度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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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937

	389

	0

	23,326

	
	105年度
	23,326

	389
	0
	23,715

	106年度
	23,715
	389
	0
	24,104

	107年度
	24,104
	2,139

	0

	26,243


	108年度
	26,243
	619
	0

	26,862

	109年度
	26,862
	0

	0
	26,862

	110年度
	26,862
	0

	0
	26,862


	    四、補辦預算事項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1) 辦理室內空氣品質偵測設備增設3萬2千元，業於109年5月11日1090088928     

號簽奉縣府核定於109年度先行辦理，並於110年補辦預算。
(2) 辦理環境教育數位中心景觀綠美化工程272萬元，業於109年7月16日1090137 811號簽奉縣府核定於109年度先行辦理，並於110年補辦預算。
肆、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1、 前（108)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1. 除低碳生活及產業生產建置計畫執行率64.18%與環境綠美化計畫執行率51.17%之外，其餘計畫皆達預算目標。
基金來源決算數為3億8,684萬2千元，基金用途決算數為3億4,690萬1千元，賸餘3,994萬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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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2. 辦理超支併決算148,743千元。

	
	(二)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1. 公所誤徵事業單位或家戶以外產源重覆收費等案件退費實支數低於預算數。

2. 辦理超支併決算6,748千元。

	基金來源決算數為853萬5千元，基金用途決算數為1,502萬1千元，短絀648萬6千元。


	(三)環境教育計畫

	1. 除一般行政管理計畫執行率78.97%及花蓮縣環境教育數位中心設置計畫執行率0.28%之外，其餘計畫皆達預算目標。

2. 辦理超支併決算45,758千元。

	基金來源決算數為2,834萬1千元，基金用途決算數為2,532萬8千元，賸餘301萬3千元。


	(四)水污染防治計畫

	1. 除花蓮縣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計畫凍結不支外，其餘計畫皆達預算目標。

2. 辦理超支併決算2,428千元。

	基金來源決算數為4,404萬3千元，基金用途決算數為4,334萬8千元，賸餘69萬5千元。



	2、 上年度已過期間（109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1. 除花蓮縣街道揚塵洗掃計畫、環境保護檢測計畫、環境綠美化計畫、花蓮縣建構花園城市綠美化競賽實施計畫、毒物及化學物質源頭查核管理計畫、花蓮縣環境永續教育中心低碳課程開發與教學工作計畫及花蓮縣河川揚塵預

收入分配數為1億1,880萬7千元，支出分配數為8,518

萬1千元；實際收入數1億8,612萬6千元，實際支出12,453萬9千元，賸餘6,158萬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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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警、宣導及防制計畫執行率未達80%之外，其餘計畫皆達預算目標。

2. 環保署及花東基金補助計畫，以超支併決算方式辦理。

(二)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公所誤徵事業單位或家戶以外產源重覆收費等案件退費實支數高於預算數。

收入分配數為297萬元，支出分配數為0元；實際收入數155萬1千元，實際支出4萬4千元，賸餘150萬7千元。

(三)環境教育計畫

除環境教育推動計畫、一般行政管理計畫、環保戲劇競賽計畫、環境教育專案計畫及花蓮縣環境教育數位中心設置計畫執行率未達80%之外，其餘計畫皆達預算目標。

收入分配數為6,261萬5千元，支出分配數為1,416

萬元；實際收入數6,629萬5千元，實際支出615萬3千元，賸餘6,014萬2千元。

(四)水污染防治計畫

事業廢水管制計畫，依實際需求採購，並核實支付以節省公帑；其餘計畫皆達預算目標。

收入分配數為916萬8千元，支出分配數為50萬元；實際收入數522萬6千元，實際支出40萬6千元，賸餘482萬元。

伍、其他
一、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1.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之主要收入為固定、移動污染源空污費及營建工程空污費，考量營建工程空污費收費辦法修訂及縣內重大營建工程陸續完工，本年度空污費收入採彈性原則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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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年度主要計畫除一般行政業務及補助相關機關辦理環境綠美化外，置重點於環境保護署列入考核之空污委辦計畫執行，冀爭取固定污染源最高撥交比例（60％）、移動污染源撥交比例（20％）暨其他相關空污計畫補助經費，以增加本基金之收入，維護本縣空品環境。

    二、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廢棄物清理法90年10月24日修正通過，依據該法第26條規定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成本應依實際成本收費，併入本基金專款專用。
    三、環境教育計畫：
       1.環境教育法99年5月18日三讀通過，依據該法第8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
      環境教育基金，其來源如下：
         (1)自各級主管機關設立之環境保護基金，每年至少提撥百分之五支出預算金額，以
            補（捐）助款撥入。但該基金無累計賸餘時，不在此限。
         (2)自廢棄物清理法之執行機關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得款項，每年提撥百分之
            十之金額撥入。
         (3)自各級主管機關收取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罰鍰收入，每年提撥百分之
            五撥入。
      (4)基金孳息。
      (5)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助。
      (6)其他收入。
        2.本基金用途如下：
         (1)辦理環境教育講習。
         (2)辦理環境教育宣導及活動。
      (3)編製環境教育教材、文宣及手冊。
      (4)進行環境教育研究及發展。
      (5)推動環境教育國際交流及合作。
      (6)補助環境教育設施或場所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7)補助環境教育機構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或環境講習。
      (8)補助辦理環境教育計畫。
      (9)訓練環境教育人員。
         (10)其他與環境教育推展相關事項。
        3.本局參照中央環保署所訂「公務預算與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劃分原則」，為減輕本府公務預算財政負擔及充分運用環保基金資源，將原編列公務預算項目(業務宣導費、用品消耗)核實檢討調整於本計畫項下編列。    

    四、水污染防治計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06年11月23日以環署水字第1060092204號令修正「水污染防治費
收費辦法」部分條文，其中針對第4條水污染防治費之開徵時間進行修正，修正後之條
文如下：

第4條水污染防治費之開徵時間及徵收對象，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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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一階段自中華民國104年5月1日起：（一）畜牧業以外之事業。（二）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含石油化學專業區、科學園區、農業生物技術園區及其他工業區等）。
        2.第二階段自中華民國106年1月1日起：畜牧業。
3.第三階段開徵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一）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二）其他指  

          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三）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四）家戶。
        4.本局參照中央環保署所訂「公務預算與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劃分原則」核實檢討調整

          編列。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環境教育計畫





水污染防治計畫








花蓮縣環境保護基金








